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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揭露高岗和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

2月 6日至 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

恩来、陈云、邓小平等 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和
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

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

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

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2 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

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两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

和候补中央委员 37 人，重要工作人员 40人。座谈会进
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

实。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邓小平、

陈毅、谭震林根据座谈会揭发材料向中央写了报告。中

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

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4 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
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
6 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 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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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

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

评、教育。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4 月至 7 月，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
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率领中国

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朝鲜

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达成协议。

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

6月 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
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提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

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

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手工业合

作化应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必须加强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团结，在生产上给

予可能的帮助。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

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

广泛组织起来。

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

6 月 25 日至 29 日，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
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

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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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

7月 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
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

收购、计划供应，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

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指示实

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

由 1952 年的 57.2%，下降为 25.6%。在批发贸易中，国
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

7 月 20 日至 25 日，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
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

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

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章程》。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9 月 2 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
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

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

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

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

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

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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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

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 25%左右。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 月 15 日至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

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

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

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

《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

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

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 13
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

总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

10月 10日至 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
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

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

作的主要环节。会议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

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
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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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

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依靠发展起

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为了用

3 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初级合作化任务，计
划 1955 年春耕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60 万个。到
1955 年春耕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发展到 65 万个；
秋后，80%以上的社增产。这种情况表明，党领导农业合
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

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

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

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加上 1954年部分地区
因水灾减产，国家又多购了 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
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 月 16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
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此之前，

有两个青年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

和方法。毛泽东在信中说：“这是 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
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

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

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此后，

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2月 21日至 2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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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

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一战

线作用仍然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需要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

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

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世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经历四十多年国际政

治风云的考验，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当代处理国际关系

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 1954年 4 月 29日签署
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

定》中首先正式提出的。1953 年 12月 31日，中国和印
度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西藏地方和印

度的关系问题开始在北京举行会谈。当天，周恩来总理

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

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印度方面对周恩来的主张表示赞同。在 1954 年 4 月 29
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

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就列入了这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在亚洲提出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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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席卷全世界。

从 40年代后期到 50年代，亚洲是这个风暴的中心。帝
国主义想在亚洲卷土重来的挣扎，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坚

决斗争面前失败了。获得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和平稳定

的国际环境和建立新型平等的国际关系，同所有国家和

平共处，以维护国家主权，振兴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

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产生的，它一问世便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支持与欢迎。

1954年 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先
后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举行会谈。6月 27
日，尼赫鲁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谈到“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时说：“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其

他国家也适用，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

一个榜样。”随后，在 6月 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
联合声明》和 6月 29日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都正式宣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

的原则。1955年 4 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
召开的有 29 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会
议最后公报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就包括五项原

则的全部内容。在这之后，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

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

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1963 年底到 1964 年春，周恩来出访亚洲、非洲和
欧洲 14国，发表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扩大了

它的影响范围。1972年 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
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 1978年 12月《中美建交联
合公报》中也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内容。1978年 8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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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一条明确规定，缔

约双方应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

友好关系”。

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又是

其忠实的奉行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作为我国外

交的基本准则而载入宪法。我国与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

文件中也都确认了这五项原则。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是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

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1953年初，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
大规模经济建设之时，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也开始

了新的起步。实行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制定国家宪法以取代过去的

《共同纲领》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党和政府在制定颁

布《选举法》，实行普选制度的基础上先后召开了地方各

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同时，着手起草宪法并在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

宪法诞生了，它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

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建国初期，由于“人民解放

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因此，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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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成熟。当时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召开以前，暂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代替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而在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政协的组织法又

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由全

国委员会召集。

自全国解放后，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 3 年努
力奋斗，艰苦创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顺

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状况下，要使中国人民已经

取得的革命成果巩固下来，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更快地发展，也为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更广泛而密

切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制度更加完备，这就

非常有必要，也有可能结束由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

职权，由共同纲领替代国家宪法的过渡状态，使人民民

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走上正轨。

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1952年，一届政协即将
到期。这时，是接着开政协二届一次会议，还是召开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国家宪法，就正式提上了议事日

程。经过党内的几次酝酿，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政协常

委会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

1952 年 12 月 24 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了第 43
次扩大会议，就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交换了

意见。这次会议由李济深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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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他指出，鉴于这种过渡

时期已经过去，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

建设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国家的任务，就必须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以求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加国

家建设事业的积极。今天，这一条件已经具备。为此，

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

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7 条第 10款所规定的职
权，于 1953 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周恩来报告之后，参加会议的各委员相继发言，各

抒己见。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许德珩代

表九三学社，马叙伦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

会，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乃器代表中国民主

建国会，赖若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章蕴代表中华全

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

大家一致认为，在 3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
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进行的同时，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

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要求的。

1953 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将召集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通过国家宪法和国家建设计划作为全国人民

全年的三项基本任务之一。1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举行第 20 次会议，就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
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周恩来在会上对将要讨论的问题

又一次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

向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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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 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
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
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

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报告之后，会议进行了细致、严肃而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治中、傅

作义、陈叔通、马叙伦、彭泽民、乌兰夫、陈嘉庚、李

章达、何香凝等先后发言，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提

出的提议表示极大的赞同，讨论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简

短的结论。他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

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

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的规

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

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

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

战争。”最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

议》。为了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决议决定：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

举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朱德、

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

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

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

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

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为宪

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



12                             20世纪全纪录 

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吴玉章、高崇民、

陈毅、张治中、张奚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

真、彭泽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

平、蔡延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决议责成两个委员会尽快制定自己的工作程序，开始工

作，做好全国人大召开的筹备事宜。

选举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

作，委员会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有关实行普选

问题的规定，同时，分析研究了建国 3年来我国民主政
治方面的实际情况，并吸收苏联选举的经验，在广泛征

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于 1953
年 2月 11日，将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提交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2次会议审批。
会上，邓小平对《选举法》草案作了详细说明。他

指出，选举法草案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根据我国当

前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这主

要体现在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方面。所谓普遍性就

是，按选举法草案规定：凡年满 18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

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只是那些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

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

夺政治权利者和精神病患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这几种分子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是很小的。所以，我

国的选民，将占全国人口很高的比例。我们的选举将是

名副其实的普选。所谓平等性，主要表现在，选举法草

案规定，男女选民在选举上是完全平等的，每一选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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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投票权。选举法草案还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及名额，均以一定人口的比例为

基础，同时又适当照顾一定的地区和单位。在此思想指

导下，对城市和乡村，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代表人数，

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

关于选举的方法，邓小平指出，由于我国目前的社

会状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实

际条件所决定，选举还不可能是完全直接的。选举法草

案规定，只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本政权

单位实行直接选举，而在县以上则实行间接的选举。另

外，投票方法也不能是完全无记名的。只在县以上采取

无记名投票，而在基层政权单位，则一般采用举手表决

式的投票。这种选举方法是当前条件下能够较好地保证

人民民主权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当然，随着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的选举制度还要逐渐完备。

邓小平最后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通过和公布，是我

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

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

在邓小平关于《选举法》草案的解释、说明的基础

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经过认真的审议一致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1953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
的名义，命令将《选举法》颁布施行。紧接着，中央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了选举委员会。4 月 3 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指示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的选举委员

会，把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等基本单位的选举，

作为选举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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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全国年满 18 岁的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就
需要做好登记选民的工作。而选民的登记，又得以人口

的登记为依据。为此，全国各地首先进行了人口的普查

登记工作。国务院确定，以 1953 年 6 月 30 日(旧历 5
月 20日)24 时为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计算标准时间。根
据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的初步统计，当年全国人口

总数达 6.01912371 亿人。其中有 5.7387667亿人为直接
调查的数字，0.08708169 亿人为没有进行基层选举的少
数民族地区的间接调查数字，700 余万人为台湾的估计
数字，其余是国外华侨的数字。这次人口调查是中国有

史以来的一次通过全面的普查所得到的比较准确的人口

数字，它不仅为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也为我国的计划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与人口普查工作同步，各地区还进行了选民登记的

工作。根据选举法规定，首先对选民的资格做必要的核

实审查。凡是符合选举法规定，通过选民资格审查的公

民，才允许登记，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全国进行

基层选举的地区，通过选民资格审查的人数为

3.23809684 亿人。这个数字在选举地区 18 周岁以上的
人口总数中占 97.18%，而全国依法被剥夺选举权利的人
加上精神病患者，只占选举地区人口总数的 1.64%，在
选举地区 18 周岁以上的人口总数之中，也仅占 2.82%，
其数量微乎其微。我国第一次选民登记工作的实践，具

体体现了邓小平对《选举法》草案所做的解释，它证明

了新中国制定的《选举法》具有选举权上的最大普遍性，

因而，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选民登记工作完毕，根据《选举法》的规定，从 1953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个地区的民主选举逐步展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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